附件4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准予使用决定书
20xx-甘-xxx
               ：
经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审查，准予你单位使用所申请的（申报流水号       ）下列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特此通知。
	使用目的
	

	使用期限
	

	申请成果资料的名称、范围及数量
	




	申请成果是否加密
	

	密级
	□绝密    □机密    □秘密    □其他

	提供方式
	□无偿提供        □有偿提供


请持本决定书到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办理使用手续。

                             （盖章）
                          决定日期：  年  月  日


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要求。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要求
一、准予使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属于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中国家秘密事项，公开或泄露会严重损害国家安全。请严格按照涉密载体保密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保密管理，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严防失泄密，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使用应严格按照《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甘肃省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要求，仅限于本单位范围内，按批准的使用目的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包括所属系统和上级、下级或同级其它单位）提供。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6个月内，要按照规定及时销毁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并报成果提供单位核实销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复制、转让或转借。
三、被许可使用人委托第三方从事批准用途的应用开发，应与第三方签订相应的保密责任书，实施有效管理，负责在项目完成后及时销毁或督促销毁相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第三方为境外机构、组织、个人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必须按照对外提供涉密测绘成果有关规定，经自然资源部或者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
四、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必须在涉密计算机或涉密信息系统中存储和处理，涉密计算机应当登记备案并进行标识，涉密信息系统应当符合分级保护要求。涉密计算机和涉密信息系统严禁接入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存储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涉密移动存储介质不得在非涉密计算机上或非涉密信息系统中使用。
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及其衍生产品，未经省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其秘密等级不得低于所用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不得公开使用，严禁在公共信息网络上登载发布。
六、使用单位应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保管、使用、销毁等情况进行登记并长期保存，实行可追溯管理。
七、违反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发生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泄密事件的机关、单位，应按照《报告泄露国家秘密事件的规定》的要求，向有关保密工作部门或机构报告并查处。
(注:本要求附于准予使用决定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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